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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董事增持本公司股份

本公告乃由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祝劍秋先生（「祝先生」）通知，於二零二零
年五月二十七日，祝先生透過場外交易從一名獨立第三方購入7,750,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
（「股份」），於本公告日期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百分比約0.53%。緊隨上述增持後，連同祝先
生透過其全資擁有的公司Typical Faith Limited持有的股份在內，祝先生持有的股份數量已增加
至90,165,762股，於本公告日期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之百分比上升至約6.20%。祝先生對本
集團及ICT分銷及服務行業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。在符合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要求下，祝先生不
排除會在適當的時候繼續增持本公司股份。

承董事會命
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趙勇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勇先生、祝劍秋先生、楊軍先生及羅永平先生，以及本公
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銘燊先生、高旭東先生及孟慶斌先生。


